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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 

操守守则  

保障个人资料  

守则编号：C8/2021  生效日期： 2021 年 10 月 22 日  

序言  

以下载有实务指引的《操守守则》（「守则」）乃物业管理业监管局

根据《物业管理服务条例》（第 626 章）（《条例》）第 5 条就施行第 4 条

（违纪行为）而发出的。虽然持牌人 1不会仅因违反守则的条文而招致法

律责任，但在纪律聆讯中，守则可获接纳为证据，及关于持牌人违反或

没有违反守则的有关条文的证明，可作为有助于确立或否定受争议的事

宜的依据。  

守则  

保障个人资料原则  

A(1)  持牌物业管理公司（「持牌物管公司」）须就其提供物业管理服务

（「物管服务」）的业务制订保障个人资料 2政策，而该政策须包

括以下保障资料原则—  

 (a)  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及方式；  

 (b)  个人资料的准确性及保留时间；  

 (c)  个人资料的使用（包括披露）；  

 (d)  个人资料的保安；  

 (e)  个人资料的政策及实务方面的透明度；及  

 (f)  个人资料的查阅及改正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持牌人」一词是指以下牌照的持有人：物业管理公司牌照；物业管理人（第 1 级）牌

照；物业管理人（第 2 级）牌照；临时物业管理人（第 1 级）牌照；或临时物业管理人

（第 2 级）牌照。  

2 「个人资料」一词的定义与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（第 486 章）第 2 条所述的「个人资

料」相同，即「指符合以下说明的任何资料——(a)直接或间接与一名在世的个人有关的；
(b )从该资料直接或间接地确定有关的个人的身分是切实可行的；及 (c )该资料的存在形式
令予以查阅及处理均是切实可行的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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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(2)  持牌物管公司须确保将守则第A(1)段所指的政策适当地传达给

其董事、员工、代理人及分判商。  

收集个人资料  

B(1)  持牌人在为提供物管服务的目的（例如签发住户证或会所证或处

理投诉等）而—  

 (a)  收集的个人资料，须是为提供物管服务的目的而收集必需、

足够但不超乎适度的个人资料，并须以合法和公平的方式作

出收集；  

 (b)  收集个人资料前，须告知资料当事人 3收集资料的目的、资料

当事人有责任提供其个人资料或是可自愿提供资料、如有责

任提供资料但不提供资料会承受的后果、资料可能会转移予

那些类别的人，以及要求查阅及改正其资料的权利及途径；

及  

 (c)  收集个人资料前，须与业主组织 4（如有）商讨有关收集资料

的详情（例如收集资料的目的、收集资料的种类、以及有关

资料使用者 5是否包括业主组织），并在收集个人资料前向资

料当事人说明有关详情。  

B(2)  为保安理由，持牌人如需要识辨进入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的访

客的身份，可在物业入口处记录访客的香港身份证号码；但持牌

人必须事先考虑有否其他较不侵犯私隐的方法以代替收集香港

身份证号码，并须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，让访客选用其他侵犯私

隐程度较低的方法以代替提供香港身份证号码。如没有其他替代

方法，则持牌人可记录访客的香港身份证号码，以识辨其身份。 

个人资料的准确性及保存期  

C(1)  持牌人若有合理理由相信所持的个人资料并不准确时，不可使用

（包括披露）有关资料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「资料当事人」一词的定义与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第 2条所述的「资料当事人」相同，

即「就个人资料而言，指属该资料的当事人的个人。」  

4 「业主组织」一词的定义与《条例》第 2 条所述的「业主组织」相同，即「就某物业而
言，指获授权代表该物业所有业主行事的组织 (不论该组织是否根据《建筑物管理条例》
（第 344 章）或公契成立 )」。  

5 「资料使用者」一词的定义与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第 2 条所述的「资料使用者」相

同，即是指独自或联同其他人或与其他人共同控制该资料的收集、持有、处理或使用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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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(2)  持牌人须就不同类别的个人资料制定保存期的政策，而相关的保

存期不应超过达致原来目的的实际所需。  

C(3)  持牌人所收集的个人资料，在完成达致原来收集资料目的后，持

牌人须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将资料销毁。  

使用及披露个人资料  

D(1)  

 

持牌人所收集的个人资料，除非得到资料当事人自愿给予的明示

同意，否则只限使用于原来收集的目的而不得用于新目的 6。资

料当事人有权以书面通知，撤回先前曾给予的同意。  

D(2)  披露个人资料时，持牌人须按「有需要知道」的原则披露。  

D(3)  

 

持牌人在为提供物管服务而公开展示通告时，须仔细考虑及衡量

公开个别人士的资料的必要性及程度，不可展示与张贴目的无关

且非必须的个人资料。  

D(4)  

 

如持牌人在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公开展示关乎该物业法律程

序 7的通知，须完整地展示有关通知的内容，惟当中涉及诉讼任

何一方敏感的个人资料时（如身份证号码及电话号码等），则仍

须在展示前妥善地遮盖有关资料。  

个人资料的保安  

E(1)  持牌人须在合理的范围内，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确保载有个

人资料的文件存放于安全稳妥的地方。  

E(2)  持牌人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以避免访客在访客登记册上看到

其他人士的资料。  

E(3)  如以电子方式储存个人资料，持牌人须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范围

内采用适当的系统及措施，以保障这些个人资料不受未获准许的

或意外的查阅、处理、删除、丧失或使用。  

处理查阅及改正个人资料要求  

F(1)  持牌人须依从资料当事人作出的查阅或改正资料要求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「新目的」一词是指即原先收集资料时拟使用或相关的目的以外的目的。  

7 例如由司法机构发出的传讯令状、判决或发出的命令，执行判决或命令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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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判个人资料的处理予资料处理者 8 

G(1)  持牌人在聘用（不论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聘用）资料处理者（如

外判商）以代其处理个人资料时，须采取合约规范方法或其他切

实可行的方法—  

(a) 以防止转移予该资料处理者的个人资料的保存时间超过处理

该资料所需的时间；及  

(b) 以防止转移予该资料处理者的个人资料受到未获准许的或意

外的查阅、处理、删除、丧失或使用。  

安装及使用闭路电视  

H(1)  

 

持牌人须确保其安装于物业公用地方的闭路电视（如有）安装于

适当位置，以免不必要地侵犯他人的私隐，而且须明确告知有关

人士正受到闭路电视的监察，及妥善保护整个闭路电视系统及处

理摄录像像。  

个人资料用作直接促销 9 

I(1)  如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可能会用于直接促销，或将个人资料提供予

他人用于直接促销，持牌人须遵守有关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

中的「在直接促销中使用个人资料及提供个人资料以供用于直接

促销」的规定 10。  

— 完 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「资料处理者」一词的定义与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附表 1 第 2(4)条所述的「资料处

理者」相同，即是指符合以下两项说明的人： (a)代另一人处理个人资料；及 (b)并不为该

人本身目的而处理该资料。  

9 「直接促销」一词的定义与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第 35A 条所述的「直接促销」相同，

即「指透过直接促销方法——(a)要约提供货品、设施或服务，或为该等货品、设施或服务
可予提供而进行广告宣传；或 (b )为慈善、文化、公益、康体、政治或其他目的索求捐赠
或贡献」。  

10 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第 6A 部。  

如本守则的中文版本与英文版本有不一致之处，以中文版本为准。  

 


